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 

學位論文品質保證機制要點 

 
110年 4 月 2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所務會議通過 

112年 3 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維護學術倫理、建立

本所學生正確的學術價值觀及行為準則，且防範學位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

發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學位論文，指取得碩士學位之作品連同書面報告。 

三、自 110學年度（含）起入學之學生須修習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核心單

元之研究所核心課程，通過測驗並取得時數證明。 

四、檢視學位論文與專業領域相符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本所學位考試要點及申請學位考試流程規定，學生於預計畢業之前一學

期提出申請，指導教授需就學生所提供之學位論文題目及提要審查與本所

專業領域之相符性（附件一、學位論文與專業領域符合檢核表）。 

（二）自 111學年度第 2學期起，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，應使用本校圖書館所公

告之論文比對系統，排除「引用資料」、「參考書目」及「比下列數值還小

的來源（1%）」，完成二階段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（口試前及離校前）之

檢核。 

1、第一階段：進行學位論文口試 2星期前提送，供學位考試委員審閱，

比對結果之總相似度須小於（含）30%，方可進行口試（附件二、學

位論文原創性檢核表）。 

2、第二階段：辦理離校手續時提送，比對結果之總相似度須小於（含）

30%，方可辦理離校，如有大於 30%之特殊個案，需由指導教授說明

理由。（附件二、學位論文原創性檢核表）。 

（三）舉行學位考試時，由學位考試委員評定學位考試成績，審查論文題目與內

容與本所專業領域之相符性，並據以填繳本校「碩（博）士學位考試成績

通知單」。 

五、教師課責機制： 

（一）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時，指導教授應負監督之責任，爰提醒教師正視研究生

的學習狀況及論文品質，落實學術自律。 



（二）指導教授因須定期與學生會面討論並觀念指導，一旦學位論文有與專業領

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時，指導教授將負二年內不可再指導學生，並修習

學術倫理課程 6小時（專任教師不可與學校所定每 3年應完成至少 6小時

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合併計算）等相應責任。 

六、本所學位論文依「學位授予法」及「學位論文送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」之規定，

以公開為原則，但如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者，可備妥相關佐證資

料及延後公開申請書，經指導教授及所務會議認定，方可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

或不公開，相關佐證資料說明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涉及機密：提供相關單位開立該論文內容涉及國家機密之證明影本。 

    （二）專利事項：填寫專利申請案號，或提供申請專利單位回覆之影本。 

    （三）依法不得提供：填寫原因並檢附證明文件，例如論文之研究與公司或研究

機構簽訂保密合約，提供保密合約影本。 

七、本所知悉或接獲檢舉本所學生（含在學及已畢業學生）學位論文有抄襲或其他舞

弊情事時，依本校「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進行審議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送教務處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 

學位論文與專業領域符合檢核表 

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號  姓名  

論文 

（或創作、展演） 

題目 

 

論文題目及提要

是否符合本所 

專業領域 

□ 符合            □ 不符合 

指導教授 

 

（簽章） 

系所主管 

 

（簽章） 

 

附件一 

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 

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

 

申請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學年度 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口試日期  

學號  姓名  

論文題目  

學位論文初稿原創性比對結果 

提交日期  提交文稿代碼  

學生已於口試前使用本校「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」完成學位論文初

稿原創性比對，經比對檢查，檢核結果之相似度指標為_________%。（檢附初稿之

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書） 

經指導教授檢視原創性比對報告內容，確認並無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。 

學生簽名 
 

指導教授簽名 
 

學位論文定稿原創性比對結果 

提交日期  提交文稿代碼  

學生已於離校前使用本校「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」完成學位論文定

稿原創性比對，經比對檢查，檢核結果之相似度指標為_________%。（檢附定稿之

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書） 

經指導教授檢視原創性比對報告內容，確認並無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。 

□特殊個案（高於 30%）指導教授說明理由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學生簽名  
指 導 教 授

簽名 
 單位主管  

 

附件二 


